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415大潭電廠跳機致供電吃緊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3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53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1-41）

顏委員就415大潭電廠跳機致供電吃緊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113年4月15日因部分機組發生跳機，導致備轉容量率降低情形，說明如次：

(一)113年4月3日花蓮地震造成部分發電機組受到嚴重影響，包括因地震當日受損之民營和平電廠1號機因後續餘震不斷影響修復工作進度，及台電公司台中電廠7號機亦於113年4月14日因花蓮地震導致機組鍋爐管排弱化發生破管而進行停機檢修作業，共120萬瓩機組因地震影響無法正常供電。

(二)113年4月15日依據中央氣象署資料，各地氣候高溫炎熱，全系統用電量較高，於白天尖峰負載高達3,527萬瓩，與去（112）年5月下旬時之電力負載相當。當日傍晚因大潭8號機跳機及明潭4、5、6號機跳機，影響夜間供電能力，台電公司即時透過抽蓄水力、時間電價、輔助服務及需量反應等彈性措施，維持穩定供電之韌性。

二、有關113年4月16日桃園市部分區域發生停電事故情形說明：

113年4月16日桃園部分地區發生停電事故係屬配電線路事故，與系統供電能力無關，台電公司獲報後第一時間即派員投入現場搶修，竭力縮短復電時間。台電公司將持續推動配電設備改善、饋線全面自動化、設備預防性檢測及加強施工管理，以強韌配電系統及強化電網韌性，降低事故件數，提升整體供電品質。

三、有關今（113）年夏季供電情形之說明：

今年夏季前，已安排新桃1號機、興達複循環5號機、大潭6號機、嘉惠2號機、和平2號機、大潭GT1-2、大林6號機及通霄2號機等歲檢修機組將陸續歸隊加入運轉，可提供超過430萬瓩供電能力，足以維持今夏穩定供電。

四、有關因應未來供電需求成長之新建機組規劃情形：

(一)目前新建中之機組，包含豐德3號機、大潭9號機、興達新1號機及大潭7號機等，預計於113年起陸續完工接力上線運轉新增443萬瓩供電能力，扣除規劃將除役之315萬瓩機組，傳統機組供電淨增加128萬瓩。

(二)台電公司將持續增加再生能源裝置量，配合電力調度策略、電池儲能及抽蓄水力調節等調度作為，結合需求管理措施（含新時間帶調整、需量反應方案等）及擴大輔助服務資源確保供電穩定。

（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電價調漲衝擊民生甚大建請將公有市場納入凍漲範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54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1-47）

林委員就電價調漲衝擊民生甚大建請將公有市場納入凍漲範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近年國際燃料價格大漲，台電公司由於先吸收燃料價格的漲勢，使得112年累積虧損達到3,826億元。為使台電公司持續開發建設及穩定供電，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自本（113）年4月起平均電價調漲約11%，並秉持「反映成本、照顧民生、穩定物價、節能減碳、使用者付費」原則，細緻化進行各類用電調整。

二、一般市場多屬低壓供電，九成以上採累進電價計費，每月平均用電約700度，本次電價調整在考量照顧民生下，小商店每月用電700度以下僅微調3%，每月電費最多增加58元；至於用電較高之市場，可評估改選時間電價，以每月用電2,000度為例，選用簡易型時間電價可較累進電價減少11~25%電費，台電官網亦有提供時間電價試算服務。

三、高壓供電之攤販集中市場，因屬112年下半年用電正成長行業（綜合商品零售業），依審議會決議本次調幅為14%，惟攤販集中市場已於111~112年電價調整時緩漲15%，故現行電價仍低於該行業別之其他用戶。

四、本部已整合產發署、商業署、中企署、能源署及台電公司成立「節電服務團」，經由整合性的服務，提供補助節能設備汰換、節電技術諮詢、用電診斷輔導，協助企業等多項節能輔導措施。此外，能源署為鼓勵企業導入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進行節能改善，並推動節能績效保證示範補助，可進一步減輕電費負擔。
（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健豪就加強查緝數位性犯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25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0-32）

黃委員就加強查緝數位性犯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網路內容涉及傳播兒少性剝削影像相關事件之處理，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簡稱兒少條例），應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網路業者限制瀏覽或移除與犯罪有關之網頁資料；倘網路業者未先行限制瀏覽、移除而無正當理由，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從知悉網路業者聯絡資訊，得依「行政執行法」有關即時強制之相關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其執行限制接取，並副知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協助處理。針對日前發生之創意私房案件，衛福部已於本（113）年4月13日函請數位部及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對該網站予以限制接取，以遏止性影像散布。

二、為強化防制兒少性剝削案件成效，建構完善防護網，衛福部已邀集相關機關就兒少條例之修法開會研商，修法方向包括加重刑責、簡化封網流程、增訂支付對價觀覽、重製兒少性影像罪刑等。另衛福部已成立「性影像處理中心」作為單一窗口，受理民眾求助移除違法性影像及協助轉介被害人保護，並由該中心通知權管之網路平臺業者及地方社政主管機關，以利後續進行不法性影像之限制瀏覽、移除、行政裁罰，以及實施限制接取等相關程序。

三、另有關境外違法網路平臺之查緝，內政部警政署持續深化跨國執法合作機制，如涉及境外IP等資訊需請求國外協查，將透過該署駐外警察聯絡官轉請駐在國執法機關協助調閱；未設聯絡官之國家，洽內政部移民署移民秘書或國際刑警組織情資交流合作，或由法務部進行刑事司法互助協助，以強化警方打擊網路犯罪之能力。此外，法務部刻正研擬「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並研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洗錢防制法」，以完整建構執法機關對於數位網路犯罪進行科技偵查之法律依據。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檢討調整醫事人員專業加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53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1-39）

羅委員就檢討調整醫事人員專業加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3條規定，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法規規定分為師級及士（生）級，師級人員並再分為師(一)級、師(二)級與師(三)級，以師(一)級為最高級。為符合同工（級）同酬原則，同一級別醫事人員之專業加給應支給相同數額，經審酌服務於不同性質機關（構）之醫事人員業務性質及原適用之專業加給表所定標準不同，爰訂有不同支給數額，經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人事總處）邀集原行政院衛生署（現衛福部）等相關機關會商並獲致共識，行政院已於民國89年11月17日核定「醫事人員專業加給支給標準表」（現為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二十四），以下簡稱表二十四），並自89年1月16日生效。是以，現行服務於公立醫療機構臨床之醫事人員除依表二十四之「公立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欄位支給專業加給外，另得按單位或個人工作績效，再發給獎勵金，至公立衛生醫療機關則依表二十四之「各級政府機關」欄位支給專業加給，兩者之待遇結構尚屬有別。

二、有關所提醫事人員專業加給應重新考量依各級機關（構）職責程度不同，訂定合理化差異一節，因涉及各類醫事人員專業加給之衡平及政府整體財政負擔，將由人事總處及衛福部通盤審慎研議。

（五）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政府應對進口蚵加強查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53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1-43）

林委員就政府應對進口蚵加強查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農業部因應臺南地區安平、南區等牡蠣主要產區浮棚養殖牡蠣本（113）年死亡率暴增一事，相關輔導措施如下：

(一)養殖管理因應措施：

1.補助南市區漁會於本年4月12及19日辦理「臺南蚵學院─國產牡蠣養殖技術與現況暨帶殼牡蠣品質提升」教育訓練，由農業部水產試驗所針對牡蠣常見疾病、人工苗量產技術及品質提升等向養殖業者授課。

2.目前牡蠣新苗未檢出類馬爾太蟲寄生，天氣回暖及成長快速的新蚵對類馬爾太蟲抗性較佳，爰廣宣漁民應儘速採收、汰除老蚵，避免交叉感染。

(二)貸款利息補貼：

1.按南市區漁會所送受損漁民名冊，即日起至本年5月31日止，就「農家綜合貸款」、「農業紮根貸款」及「一般農業貸款」等提供40萬元以內貸款額度，補貼1%貸款利息。

2.貸款經辦機構送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者，於利息補貼期間，全額補貼保證手續費。

二、另農業部業於民國110年11月8日邀集衛福部等相關單位成立「牡蠣養殖輔導工作團隊」，自養殖技術、設備管理、加工安全及市場行銷等面向，持續執行提升牡蠣品質、強化國產競爭力、建立產地鑑別技術、加強產品查驗及產地溯源管理等工作，以降低牡蠣生產成本及提高產品品質。

三、又衛福部食藥署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食安法）及「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以下簡稱查驗辦法）相關規定執行邊境食品輸入查驗作法如下：

(一)如經邊境檢驗不符合者，均依規定命業者辦理退運或銷毀，以確保不合格產品不會流入國內市場，並依食安法第52條規定，公布不符規定之進口商及產品等資訊，同時，依查驗辦法規定，提高輸入產品抽驗機率，最高可提高至100%抽驗。

(二)屬加強抽批查驗之產品，同一報驗義務人連續輸入5批同產地、同貨品分類號列產品，經檢驗符合規定，採一般抽批查驗。

(三)該署目前已針對自越南輸入生鮮牡蠣，採加強抽批查驗至本年12月31日，統計本年度（截至3月），受理自越南輸入生鮮牡蠣計530批，檢驗67批，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該署將持續依食安法相關規定，落實輸入查驗，為民眾食用安全衛生把關。

（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亭妃就地方民眾反映建議恢復二級農會供應系統並修正肥料購買資格登錄規定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54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1-46）

陳委員就地方民眾反映建議恢復二級農會供應系統並修正肥料購買資格登錄規定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農業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為精準供應國內農民用肥，推動含有機質複合肥料運費、化學肥料原料漲幅等實名制購肥補助措施，於推薦施肥包數內，每包（40公斤）補助20-135元。農民至農會、肥料行等經銷點實名制購買肥料，倘系統中已建有資料者，人到即可購買。倘須建立資料者，農民可提供地段地號與耕種面積，免附土地證明，亦不限地主，手續簡便。

二、至肥料運銷部分，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自109年起與鄉鎮農會簽約供應肥料，有效縮減配送流程，降低運銷成本。該公司已建置肥料訂購平臺，提供農會線上訂購功能，即時依農會與農民耕作需求配送肥料品項及數量，尚未發生肥料運送延宕情形，且肥料供應充足，農民可直接購買無需預購。

三、肥料實名制購買措施自109年起歷經肥料預購措施、實名制購肥2.0等階段，已依農會等經銷點及農民需要訂定作業流程，協助輔導農民合理施肥，降低農耕用肥成本，並有將政府補助對接實際耕作農民、保障農民用肥權益等效益。

（七）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員警心理諮商輔導機制及警察工作時數過高，要求取消不合時宜之警察勤務及各部會任意調派之勤務時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院臺專字第113000590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2-51）

顏委員就員警心理諮商輔導機制及警察工作時數過高，要求取消不合時宜之警察勤務及各部會任意調派之勤務時數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心理諮商輔導機制問題

(一)本部警政署及各警察機關已結合專業人力資源，聘任具有專業證照之心理師與精神科醫師，擔任「心理輔導諮詢委員」（共239名），提供駐點「身心健康諮詢服務」，並與專業諮商機構或心理師簽約合作（共81處），提供「委外預約諮商服務」；為持續優化服務機制，將強化相關服務之保密性及可近性，並規劃於114年增列心理諮商輔導經費，以提升服務量能。

(二)本部警政署已拜會衛生福利部及社團法人自殺防治學會，並於113年3月6日召開專家會議，經檢視該署已建置專業多元之諮商服務機制，將持續加強宣導相關服務管道，並落實「建構關懷文化」、「推廣守門人概念」、「規劃衛教課程」及「心情溫度計檢測」等方式，營造組織互助氛圍，並藉以提升高關懷人員之辨識及協處，以避免憾事再次發生。

二、警察工作時數過高，要求取消不合時宜之警察勤務及各部會任意調派之勤務時數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9條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惟各行政機關囿於慣例或依賴警察協助，對於新增事務或推行其業務，常將警察協助列入其業管法律或法規命令中致警察協助業務增多。

(二)本部秉持組織法定、管轄恆定原則，至112年止，協調並獲得相關部會認同，已刪除17種原將「警察機關協助」規定列入草案條文之法案或規定，如109年3月協調衛生福利部將「警察機關提供協助」文字從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刪除。

(三)經統計，目前非警察機關主管法規中，各行政機關訂有警察職務協助之法律與法規命令計有229種。本部將持續與相關院、部會協調，於不影響行政機關推行政務下，刪除、修正其主管法規中涉及警察協助業務之相關條文。

(四)減化警察協助業務為當前警政重要工作之一，本部對減化警察協助業務，除依循函頒之「警察機關職務協助執行原則」，在適法基礎上，界定主管與協助機關之立場，希冀減低警察勤業務壓力。另本部刻正研擬行文各行政機關及地方政府，於修正或制（訂）定相關法令時，有關警察行政協助事項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第19條及「行政執行法」第6條等規定辦理，以減化警察協助業務。



